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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公益服務專業人士

吉米言專欄
吉米言法

Habeas Corpus（赫比爾-考帕斯）人身保

護令是一個拉丁詞，其意思是“你抓了人了。” 

按照維基百科的定義就是“在普通法系下由法

官受理申請所簽發的手令，命令將被拘押之人

交送至法庭審查，以決定該人的拘押是否合

法，為法律程序保障基本人權及個人自由的重

要手段。” 人身保護令旨在檢驗剝奪人身自由

的合法性。

2018年十月安省上訴法院對一起以人身

保護令為理由的上訴案給予支持（Wang v. 

Canada）。上訴人在中國和多米尼加共和國擁

有公民身分。他們於2012至2013年數次以加

拿大駐多米尼加共和國大使館的簽證進入加拿

大。2013年11月，加拿大邊境服務局收到有關

上訴人是來自中國的逃犯的信息，即上訴人在中

國涉嫌利用老鼠會的模式欺騙了約六萬名投資

者涉及約一億八千萬加元的金額。 2014年3月，

上訴人被邊境局逮捕以移民和難民保護法55條

逮捕。

隨後上訴人三次提出內部羈押審查，兩次

司法審查的要求，也都一一被駁回。2015年11

月，在第三次成功的司法審查申請之後，移民

局根據上訴人提出的條款和條件，下令將上訴人

釋放。 這些條款和條件相當於虛擬軟禁。 此

外，上訴人被要求支付武裝保安人員全天候在

其室外提供安保，一人位於家門口，另一人位於

後方。 維持這種安全的成本由上訴人承擔，每

月費用高達十三萬加元。

2016年開始，上訴人以人身保護令為理由

通過向移民局提出的申請要求並獲得對其苛刻

的釋放條款和條件進行修改。爭論就在於居家

軟禁的人是否也可以如犯人一樣獲得人身保護

令的保護。安省上訴法院大法官諾德海姆判定

原判錯誤，引用2011年牛津大學人身保護令法

第3版的論述，表示保護令“是一種快速，有效

的補救措施，原則上可以在法律程序的任何階

段使用......“包括”實際上不在監獄牢房中的一

方也可以希望尋求人身保護令的救濟。”具體是

否可以調整軟禁條件或者有條件釋放，則上訴

法院裁決退回到安省的高等法院去再進一步具

體審理。

人身保護令


